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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 密 

加  急 

北京林业大学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 

 

 

北林财经办发〔2019〕1 号 

 
 

关于编报 2020 年度校内经费预算的通知 
 

各单位： 

科学编制学校经费预算，是衔接国家财政部门综合预算的总

体要求，是依据学校财经状况，促进学校事业健康、可持续发展，

保障、改善民生和实现收支平衡、管控财务风险的基础性工作。

为促使各单位及早围绕学校及本单位年度事业计划，做好明年资

金计划管理，现将 2020 年校内经费预算编报的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 

一、指导思想和原则 

1.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按照习近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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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系列重要论述的要求，进一步改革完善预算

编制工作，构建更加科学规范的预算管理制度。 

2.编制原则  

（1）坚持从学校实际出发，实行精细预算，合理配置、突

出重点，保民生、保运行和保发展。 

（2）坚持全口径预算，实行全校一盘棋，强化资金统筹，

以事由确定支出范围。 

（3）坚持收支平衡，实行稳健从紧预算，勤俭节约、绩效

优先、量力而行，严控一般性支出。 

二 、2020 年度预算编制具体方案 

1.编制内容 

校内经费预算包括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。本方案编报的收入

预算由计财处统一负责，其他单位将创收收入纳入学校收入预算。

根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要求，2020 年校内支出经费预算按照“单

位基本运行经费+项目经费”模式进行编制。 

（1）单位基本运行经费。校级部门基本运行经费包括办公

用品、办公设备、办公耗材、印刷、邮电、电话通讯、市内交通、

基本业务所需培训和差旅等本单位日常运行的经费；学院基本运

行经费执行原教学运行经费标准。 

（2）项目经费。分为学校公共运行经费和专项经费两类。

学校公共运行经费指学校每年均需支出，用于公共支出的经费，

包括工资、岗位绩效、能源费、修缮费和物业费。专项经费指全

校各单位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而发生的费用。专项经费设置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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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、人才培养、学科与双一流建设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文

化传承与创新、国际合作与交流、师资与人才队伍建设、学生事

务和条件保障（除公共运行经费外其他条件类专项经费）等 10

个项目类别。 

2.编制程序 

按如下程序编制预算：相关单位编报经费预算草案，财经办、

计财处汇总分类经费预算草案，相关单位组织开展立项项目评审

（指专项经费，其他经费不进行立项评审），财经办、计财处审

核预算草案及专项经费立项评审结果并提出预算建议，财经领导

小组审议预算建议并提出调整意见，党委常委会审定预算方案。 

（1）单位基本运行经费预算草案的编报。校级部门编报本

部门基本运行经费预算草案，教务处编报各学院基本运行经费预

算草案。 

（2）学校公共运行经费预算草案的编报。学校公共运行经

费执行项目制，按各项目权责分工，由相关校级部门编报预算草

案。具体为：人事处负责编报全校工资、岗位绩效等人员支出预

算；总务处负责编报公共物业、修缮、能源（水电、燃气等）支

出预算；基建处负责编报基本建设经费支出预算；国有资产管理

处负责编报教职工物业、供暖费等支出预算；学生处负责编报学

生宿舍物业等支出预算。 

（3）专项经费预算草案的编报。按 10 个项目类别的工作分

工，由相关校级部门编报预算草案。具体为：组织部负责编报党

的建设专项经费支出预算；教务处、研究生院负责编报人才培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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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改革专项经费支出预算；发展规划处负责编报学科与双一流

建设专项经费支出预算；科技处负责编报科学研究专项经费支出

预算；发展规划处负责编报社会服务（含扶贫）专项经费支出预

算；宣传部负责编报文化传承与创新专项经费支出预算；国际合

作处负责编报国际合作与交流专项经费支出预算；人事处负责编

报师资与人才队伍建设专项经费支出预算；学工部、研工部、招

生就业处和团委负责编报学生事务专项经费支出预算；财务处结

合年度需求进行条件保障专项经费汇总。 

其他校级部门结合部门业务，可在 10 类专项经费范围内编

报预算草案。 

（4）专项经费的立项评审。财经办、计财处对专项经费预

算草案进行汇总、分类后，由学校统筹，依据项目类别的工作分

工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具体项目立项评审。 

3.报送事项 

（1）请申报单位按照通知要求编报并详细填写表一至表四。 

（2）表一为校内各单位预算经费总表，校级部门和有创收

的学院需填列，收入预算包括申请校内经费和本单位的创收收入

及其他经费；表二为单位日常运行经费支出预算明细表，由校级

部门填列，填列时合计数应与表一对应；表三为各单位 2020 年

创收经费预算表，由有创收的部门和学院填列，相关单位应合理

预计，据实填列，合计数应与表一对应；表四为学校公共运行经

费及专项经费预算申请表，由校级部门填列，申报时要依据充分，

预算内容详细，绩效目标明确，合计数应与表一对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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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各部门基本运行经费与项目经费预算总和原则上不高

于 2019年度学校拨付额度。 

各单位预算申报要参照往年实际执行情况，做到实事求是，

避免虚报、多报，确保所申报预算及对应任务年度内能够完成。

对具体支出项目应进行详细测算后列报，有定额标准的严格按照

定额标准预算，没有定额标准的应说明测算依据。预算表装订后

须经制表人、单位负责人签字，并由主管校领导审阅签字后，加

盖单位公章上报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计划财务处邮箱

cwc@bjfu.edu.cn ， 相 关 表 格 在 计 划 财 务 处 网 站

（http://jcc.bjfu.edu.cn）下载。各单位务必于 2019 年 12月

31 日前上报学校计划财务处。 

联 系 人：邓建华  史杨武 电话：62338248，62337730  

报送地点：新办公楼(新食堂对面)216 

 

附件：表一 2020 年校内单位经费预算总表 

      表二 2020 年基本运行经费支出预算明细表 

      表三 2020 年创收经费预算表 

      表四 2020 年公共运行及专项经费预算申请表 

 

 

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  计划财务处 

2019 年 12 月 13日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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